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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倫理（十） 
基督教與社會關懷 

    

I.    基督徒對社會參與的不同立場 
 

    1. 教會應與社會分離： 

   這是亞美人(Amish)及門諾會(Mennonite)信徒的基本態度。他們拒絕按照外在社

會的價值觀來生活，也不參與政治活動。他們傾向於以「與世隔絕」的群居生活，藉

此向世界提供一種新的生活「典範」。 
 

    2. 教會首要的責任是傳福音： 

   這是傳統「福音派」或「基要派」的態度。他們認為，福音是個人性的，而傳福

音是教會最基本的使命。透過福音，那些重生的人對社會自然有正面的影響。對政治

的參與較不熱衷。 
 

    3. 教會首要的責任是社會改革： 

    這是「社會福音派」及當代「普世教會運動」(Ecumenical)最普遍的看法。他

們認為，救恩既屬個人性，又屬社會性；救恩不只是個人的赦罪與重生，也包括藉經

濟和政治制度的改革，申張社會公義。因此他們積極地介入政治，從事抗爭運動。 
 

    4. 教會的首要責任乃是以參政來達成社會公義： 

   這是最激進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的看法。對他們而言，「救

恩」就是社會公義，因此從事政治活動（甚至不惜採取暴力手段）就是傳福音。他們

對馬克斯主義懷有高度幻想。 
 

    5. 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是教會整個使命的兩面： 

  這是當代福音派領袖所採取的立場。他們認為這兩方面是各有不同、不可分割、

同等重要、而且相輔相成的兩面。與「社會福音派」不同的是，他們認為，要使政治

及經濟制度「福音化」，乃是無稽之談。他們強調的是發揮光和鹽的作用。 
 

II.    聖經的原則 
 

     1. 彌迦書6:8 
 

 

 

     2. 馬太福音5:13-16 
 

 

 

     3. 腓立比書2:14-16 
 

III.    基督徒從事社會關懷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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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傳福音在本體上及邏輯上應優先於社會關懷 
 

  (1)本體上 
 
  (2)邏輯上 
 

     2. 罪有「個人性」和「社會性」(或「結構性」)兩方面 
 

  (1)窮人往往是社會性罪惡的受害者，但他們也是罪人。 
 
  (2)在社會結構改革之前，個人仍可對福音有所回應。 
 
  (3)社會的罪惡要從結構上予以改革        
 

 

     3. 救恩是從個別的新生命開始，然後在新群體(教會)裏延續，最後才逐漸在社會上

發揮更新的作用。 
 

  (1)新生命 
 
  (2)新群體 
 
  (3)新社會 
 

 

     4. 社會關懷有時間性、資源分配和使命感的問題 
 

  (1)時間性 
 
  (2)資源分配 
 
  (3)個人的使命感 
 
 
 
 
 
 
 
 
 
 
 
 
 


